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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学校性质及简况 

（一）学校全称：河北北方学院 

（二）学校代码：10092 

（三）办学层次：以本科教育为主，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，

稳步发展留学生教育和继续教育 

（四）办学类型：应用型大学 

（五）办学地址：河北省张家口市经开区钻石南路 11 号

（校本部） 

（六）学校简介： 

河北北方学院地处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地

之一张家口市。集长城草原之灵蕴，得张垣文化之精髓，办学

历史悠久，文化积淀深厚，是河北省西北部具有硕士学位授予

权的综合性省属本科院校。 

学校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，于 2003 年 9 月由张家口医学

院、张家口师范专科学校和张家口农业高等专科学校三所省属

高校合并组建而成。张家口医学院的前身是 1945 年建立的晋

察冀白求恩卫生学校，1982 年 12 月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本科

院校，定名为张家口医学院；张家口师范专科学校始建于 1950

年；张家口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始建于 1923 年。在近百年的办

学历程中，学校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，具有较高的教学和科

研水平，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学校学

科门类齐全，覆盖了理学、工学、农学、医学、文学、管理学、

法学、经济学、艺术学、历史学和教育学等 11 个学科门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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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了以医学和农学学科为优势，其它学科交叉融合、相互促

进的发展格局。现有临床医学、药学、基础医学、食品科学与

工程 4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，临床医学、农业、中医、

教育、兽医 5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。 

学校设置 74 个本科专业，其中临床医学、中医学、医学

检验技术为传统优势本科专业，拥有 30 余年本科办学历史；

医学检验、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（医学方向）两个专业为华北

地区高校首开和特色专业；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和药学专业为国

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，临床医学、中医学等 24 个专业为

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。 

自建校以来，学校已经为社会培养了 20 余万名毕业生。

他们发扬母校的优良传统，扎根基层、吃苦耐劳、爱岗敬业、

甘于奉献，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突出贡献，成为河北省

及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。同时，涌现出了一大批先

进典型和优秀代表，有的成为国家、省、市有突出贡献的专家，

有的成为国内外大学的知名教授或某个领域杰出的科学家，得

到社会的广泛赞誉，为学校赢得了荣誉。 

二、组织机构 

学校设有普通专科升本科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全面负责学

校普通专科升本科招生录取工作；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教务

处负责处理专升本招生日常工作。 

三、招生计划 

学校根据河北省教育厅相关政策编制专业招生计划，并通

过河北北方学院教务处网站向社会公布。 

招生计划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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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以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 2024年河北省普通专升本招生计划为

准。 

四、录取原则 

我省普通专升本考试招生实行成绩公布后填报院校志愿

的方式，即考生先行选择报考专业参加考试，成绩公布后达到

选拔最低控制分数线的考生（不含退役大学生士兵）按“专业

+院校”模式填报该专业(联考专业)所包含的院校志愿。上线

考生及参加专业综合（职业适应性）考查的退役大学生士兵考

生，填报 10 个院校平行志愿。服役期间荣立个人三等功及以

上奖励的退役大学生士兵，填报 1 个院校志愿。省教育考试院

按照上线考生（不含退役大学生士兵）考试总成绩实行平行志

愿投档。退役大学生士兵依据专业综合（职业适应性）考查结

果实行平行志愿投档，由招生学校结合考生志愿、在校期间成

绩、服役期间表现等情况，综合评价、择优录取。 

序号 招生专业 
普通考生 

招生计划 
考试类别 授予学位 学制 学费标准 教学地点 

1 财务管理 30 经管 管理学 2 5000/年 东校区 

2 酒店管理 40 经管 管理学 2 4600/年 西校区 

3 农林经济管理 30 经管 管理学 2 4600/年 东校区 

4 秘书学 30 文史 文学 2 4600/年 东校区 

5 思想政治教育 20 文史 法学 2 4600/年 西校区 

6 学前教育 100 文史 教育学 2 4600/年 西校区 

7 应用心理学 40 文史 教育学 2 4600/年 西校区 

8 护理学 80 医学 理学 2 5700/年 宣化校区 

9 医学检验技术 10 医学 理学 2 5700/年 西校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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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档到同一院校、同一专业的最低分为同分的考生全部录

取。 

如学校未完成招生计划，缺额计划与新增招生计划一并由

省教育考试院向社会公布，一志愿未被录取的考生在规定的时

间内填报征集志愿。考生须填报征集志愿才能参加征集志愿录

取。 

五、学费标准 

（一）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学费，文科类每生每学年 4600

元，理科类每生每学年 4900 元，医学类每生每学年 5200 元，

艺术体育类每生每学年 8000 元。 

普通高校本科优势专业可以在基本学费标准基础上上浮

不超过 10%；纳入国家“双一流”建设的学科专业可以在基本

学费标准基础上上浮不超过 20%。 

单独批复学费标准的以省发改委批复为准。 

（二）根据《河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等三部门关于明确我

省专接本学生学费标准的通知》（冀发改公价〔2021〕933 号）

要求，专升本学生升入本科后，其学费标准按照升入学校当年

相同本科专业同年级学生学费标准收取。 

六、学籍学历管理 

（一）入学报到及学籍注册 

被录取的普通专升本学生应按我校要求持有关证件按时

到校报到。应在专升本报到入学前取得专科（高职）毕业证书，

因故不能如期毕业的，取消其专升本入学资格。学校将严格按

照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和教育部学籍电子注册有关

规定，认真组织开展新生入学资格复查，审验合格的予以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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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学手续。在新生入校后 3 个月内，按照国家招生规定对录取

手续及程序、录取资格、前置学历等进行复查，复查合格者予

以注册，取得学籍；复查不合格者，不予学籍注册。专升本学

生在本科学习期间不允许转学或转专业。 

（二）毕业证书及学历注册 

普通专升本学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，修完教育教学计

划规定内容，成绩合格，达到学校毕业要求的，学校准予毕业。

学校严格、规范毕业生资格审核，为具备毕业生资格的学生进

行学历电子注册和颁发学历证书，并在专升本学生毕业证书标

注“在本校××专业专科起点本科学习”，学习时间按进入本

科阶段学习和颁发毕业证实际时间填写。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

件的，授予学士学位，颁发河北北方学院学士学位证书。 

七、其他 

本章程由河北北方学院教务处负责解释说明，如有与国家

和河北省普通专升本招生录取政策和规定不一致的，以国家和

河北省有关政策和规定为准。 

咨询电话：0313-4029159 

E-mail：hbbfxyjwcbgs@163.com 

学校主页网址：http://www1.hebeinu.edu.cn/ 

教务处网址：http://jwc.hebeinu.edu.cn/webPage/index.html 

通讯地址：河北省张家口市经开区钻石南路 11 号河北北

方学院 

河北北方学院 

2024年 1月 17日 


